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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礼物及其相应的随礼行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成为社会

学与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礼物”及“随

礼”行为研究展开述评。海外学者主要从关系、互惠与交换三种视角考察“礼物”

及“随礼”行为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中国学者则主要从人情、网络、经济理

性三种视角出发，丰富了“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理论构建。目前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村庄社区为个案展开的微观实证性调查分析。相对于丰富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礼物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应当对目前过于侧重农村研究的现

状加以纠偏，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城市与乡村的比较研究，将其放入当代中国城市

化进程背景下，考察正在形成中的原子化个人如何调整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检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 

关键词：礼物   随礼  人情   关系  网络       

 

礼物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时刻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正如莫里斯

曾在《礼物之谜》中说的那样，“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的地方，尽管未必在所有

的地方都一样”。
①
古语“礼尚往来”强调我们要在礼节上有来有往，而现代社会，

“礼尚往来”被曲解为：在礼物交换或随礼往来中有来有往，即“礼上往来”。

礼物流动与随礼行为又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或社会互动，人们用以建构个体与个

体、个体与团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网络。如此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使得

礼物及伴随着礼物流动的随礼行为成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

一。如果说人类学更多用民族风俗志的方式，通过参与式田野调查，对特定地域

的“礼物”与“随礼”行为进行白描，进而管窥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特征，社会学

则通过将“礼物”与“随礼”行为纳入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中，考察个体与群体

之间的动态关系建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多有叠合之处。基于此，本文

拟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双重视角出发，对海内外有关“礼物”及“随礼”行为的

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做简单述评。 

 

                                                        
① [法] 莫里斯·古德利尔：《礼物之谜》，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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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物”与“随礼”的概念界定、发展脉络与主要观点 

根据《古代汉语词典》可知，中国古代对“礼物”的释义有三种：其一，指

典礼、历法、服色等规定。《尚书·微子之命》：“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其二，

祭品。杨炎《大唐燕支山神宁济公词堂碑》：“其封神为宁济公，锡之鞶带，备厥

礼物。”其三，婚娶礼品。《通典·嘉礼·恭候大夫士婚礼》：“后汉……其礼物凡

三十种。”
①
而西方学者则更多从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视角出发，把礼物和礼物赠

予（gift-giving）联系起来作为一种社会交换来理解，将礼物看作一种自愿给

别人而无需回报的东西，或一种赠予的行为、权利或权力。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中指出，礼物一方面可以通过形成义务感来创造或促

进社会团结，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用来显示优越的社会权力。
②
也即，礼物是社会

交往的媒介，礼物流动促进人们之间的团结，这是礼物做为一种社会互动的正向

作用的体现；与此同时，礼物也可以被地位优越的人拿来作为显示和炫耀的资本，

这是所谓礼物的“单向流动”的后果。 

从词源层面看，没有“随礼”这个词。它是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礼物、

礼金赠予与流动的行为的概括。礼物在人与人之间的赠予或流动看上去更趋于动

态化，因此，“随礼”是一种行为或过程，以能够充当“礼物”（实物或现金）的

东西为媒介创造人们之间的联系并长久维持这种联系。 

有关“礼物”的研究最早始于西方人类学。早在 19 世纪中叶，人类学家摩

尔根就开始为礼物理论的出现和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摩尔根于 1877 年发表

的《古代社会》旨在为先前的两本著作《易洛魁的联盟》（1851）和《血亲与姻

亲制度》（1871）中发表的人类学资料提供理论解释，不仅介绍了大量关于社会

组织的情况，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礼物及随礼行为也有所涉及。尽管摩尔根并

未明确提出礼物理论，但他激发了更深层次的导致产生礼物理论的研究。 

莫斯是人类学界最早系统研究礼物的学者。其主要思想集结在《礼物》一书

中。莫斯和摩尔根一样，都是对现有人类学资料做详细分析比较。不同的是，莫

斯更强调礼物经济与社会经济结构。在该书中，莫斯认为礼物的意义产生于其交

换的过程中，而礼物的交换，主要有赠与收的义务性、超越性及不可让渡性的特

征。
③
莫斯的研究尽管引起很大反响，但并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马林诺夫斯基

不同意莫斯关于“有义务地赠礼、收礼、回礼”的观点。在对特罗布雷恩德岛的

田野调查之后，马提出礼物交换具有“互惠原则”，并指出在极为神圣的库拉交

易仪式中，项圈和臂镯的交换遵循互惠原则。也即，人们在随礼之后有得到回报

的期许，知道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得到回报，所以才参与礼物交换。
④
列维—斯

                                                        
①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958-959 页。 
② Bryan.S.Turner.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439.  
③ [英] 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姚继德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④ [英]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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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斯从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角度批判了莫斯的礼物之灵，认为莫斯被各种本土理

论所感，没有把基点放在礼物交换本身，而是把本地思维的那些离散的操作当成

了基本现象。hau不是对礼物的最终诠释，而只是对某个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意识

形式。斯特劳斯本人则将这种力量称作是“游移的能指”或是“处于空白状态的

象征”
①
。他主要分析妇女作为礼物进行的交换。

②
弗斯和萨林斯也对莫斯的礼

物之灵进行批评，认为莫斯把回赠礼物解说为“事物的精灵”想要回到主人那里

的结果，“这是搞错了”。萨林斯补充说，魔法惩罚的威胁不能来自事物的hau本

身，而只能是来自那些受挫的人，他们没有接到回赠的礼物所以就对有罪的一方

施加魔法。
③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礼物”是“游移的能指”的说法也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

和商榷。莫里斯·古德利尔不但不同意该说法，进而认为莫斯的“本土观念即使

是“虚假的知识”，也是由一些实践构成”
④
的，这种力量包含在礼物交换的实践

之中。莫里斯尤为关注莫斯的“第四种义务”，也就是礼物赠与神、精灵、死者

等。安妮特·韦纳在其著作《不可让与的财产：既赠与同时又保留的悖论》（1992）

中也从两个方面挑战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礼物交换理论：其一，关于礼物赠与和保

留的观点：即使在一个有着“由礼物赠与支配的经济和伦理代码”的社会中，礼

物和回赠礼物的互动也不完全支配整个社会，仍然有一些领域，在那里有些东西

必须保留，不能赠与；其二，韦纳强调，在权力实施中，在那些构成了一个社会

的群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合法性机制之中妇女和（或）女性因素的重要性。

显然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血族关系建立在男性中对女性的‘交换’的基础之上”
⑤
的观点。贝夫在对日本的礼物赠与及社会互惠研究中根据送礼者的动机和所要

达到的效果，采用“二分法”的分类标准，将礼物分为表达性和工具性两种类型。

表达性礼物以交换本身为目的，表达情感标识身份并维持馈赠者与收受者的长期

关系，它主要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由互惠原则支配的随礼”。工具性礼物则是以

功利为目的并意味着送礼者与收礼者之间维持的是短期关系, 在生活中它主要

表现为“不对称交换的送礼”。
⑥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继承了莫斯对礼物的研究，并引入场域、惯习等

理论，将礼物研究进一步深入。在《实践感》、《实践的逻辑》这两本代表作中，

他以“礼物”(gift）为例，分析了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挑战了斯特劳

斯的礼物交换。布迪厄认为，交换礼物交换之所以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易，就在

 
① [法] 莫里斯·古德利尔：《礼物之谜》，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 页。 
② [英] 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姚继德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③ [法] 莫里斯·古德利尔：《礼物之谜》，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3-57 页。 
④ [法] 莫里斯·古德利尔：《礼物之谜》，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 
⑤ [法] 莫里斯·古德利尔：《礼物之谜》，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33 页。 
⑥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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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礼物交换中的两个行为在时间上不是同时的。礼物交换过程中的时间差，给礼

物交换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形成“社会法则的概率逻辑”。
①
此外，还有瓦图克、

博安南等等学者在亚洲、非洲社会进行关于礼物的民族志研究，在此不做赘论。 

 

二、关系、互惠与交换——海外学者关于“礼物”与“随礼”行为的研究视角 

当前海外学者主要从关系、互惠与交换这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考察“礼物”

及“随礼”行为的社会学意义，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以村庄社区为个案展开微观

实证性研究。著名人类学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教授在《礼物的流动：

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一书中，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进行田

野调查，关注一个北方村庄的关系网络培育以及礼物流动过程中的互惠原则变

化，考察了中国特色乡村文化背景下礼物流动的特点，开创了研究中国情理社会

中礼物流动的先例，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回应西方人类学关于礼物的经典理论，

展现中国农村社会特有的礼物流动逻辑。他把村庄社区的礼物流动看成一种总体

的社会制度，并认为人们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构建村庄关系网络的主要社会互动形

式。在此基础上，阎云翔对既有礼物理论提出三个方面的质疑：其一，互惠模式

的模糊性。长远来看，礼物交换遵循互惠原则，大多数礼物交换源于回赠礼物的

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也对互惠原则提出挑战，主要表现为互惠的多样性与互惠

的缺失。其二，礼物是可让渡的。中国情境中礼物必须是可让渡的，回赠同样的

礼物被认为是一种侮辱与拒绝的姿态。其三，礼物自身不包含超自然的性质。联

系受、赠双方不是礼物本身，而是寄涵于礼物、礼金之中的人情，礼物的精神意

义在于社会意义。 

另一位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礼物交换的美国学者杨美惠则从关系学视角

出发，以其独特的局外人身份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城市的礼物交

换与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指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处，对此都心

领神会。但是由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

的东西由此诞生，关系学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

在的社会现象。通过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

化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中，杨美惠力图呈现在 1980-1990 年间，“关系”在中国社

会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出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

及个人崇拜的背景当中去。作者指出，人们通过礼物交换来建构人际网络，从而

形成相对于国家权力运作而言较为柔软的文化力量，这种关系艺术“起到的是对

国家再分配经济、对日常生活精细的调节和限制的颠覆和破坏作用”
②
。 

                                                        
① [法] 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4-176 页。 
②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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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情、网络与经济理性——国内学者关于“礼物”与“随礼”行为的研究视角 

相比与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国本土学者引入了人情、伦理、面子等中国情理

社会特有的概念，通过覆盖面更广阔的个案研究，丰富了“礼物”及“随礼”行

为的理论构建。马春波、李少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一个村庄农民的人情消费方

式、状况以及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人情消费得

以延续主要是因为它在维持关系网络、信息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文化

惯性传统和面子等也是人情消费延续的重要原因。
①
李玉珍、李恩、潘鸿认为，

农村人情受理性和伦理的双重制约，农村人情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
②
李祥忠通

过对一个中部山区贫困农村社区的田野调查，考察人情消费与现代化之间的关

系。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以家庭为中心，通过人生礼仪、节日礼仪和非仪式性情

境表达出来。现代农村人情消费升级是各种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
③
 

尚会鹏在《豫东地区婚礼中的“随礼”现象分析》一文中通过对西村婚礼上

四份“礼单”的分析，考察西村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作者指出，村落社会中的

“随礼”网络有两类：第一类是亲属集团内部的网络，这个随礼网遵循的原则是：

礼的数额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不公开、迂回等价；第二类是非亲属者的随礼

网，遵循的原则是：礼的数额依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定、公开和直接等价。村

落中的随礼现象具有普遍性、等价性和互助性三个特点。
④
陈刚借鉴布尔迪厄的

场域理论，区分了礼物交换中的礼节域和往来域。在他看来，“礼节域”是已经

仪式化的送礼实践，而“往来域”则指大多数尚未仪式化的送礼实践。他的区分

为进一步梳理仪式性和非仪式性礼物交换中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起点。
⑤
陈建功运

用社会网络理论探讨了村民随礼行为的结构建构与关系组织，较大篇幅分析了随

礼的规则、通过随礼所建构的社会网的特征以及随礼在地方社区中的功能。作者

借助于礼账分析居民的社会网络，提出了“走平”的规则。
⑥
林升栋将礼物、关

系和信任三者联系起来，构建出一个“人际关系在送礼过程中的运作过程”模型，

包括真情、人情、交换、诚意四个成分，这四个成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并作

用于人们的随礼行为。
⑦
和立勇以村庄内部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为背景，按照随礼

行为中礼金金额的多寡，将村庄礼金交往分为“三级交往圈”，并指出当前个案

村庄的礼物交换既保持与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相呼应的礼物流动，又出现
                                                        
① 马春波、李少文：“农村人情消费状况调查——鄂北大山村调查”。青年研究，2004 年第 12 期。 
② 李玉珍、李恩、潘鸿：“农村人情消费的“有限理性”分析——以吉林省长岭县永久镇东新村为例”。现

代经济，2008 年第 6期。 
③ 李祥忠：“中部山区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研究——基于一个农村社区的实证调查”。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尚会鹏：“豫东地区婚礼中的‘随礼’现象分析”。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6期。 
⑤ 黄玉琴：“礼物、生命仪礼和人情圈”。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4期。 
⑥ 陈建功：“礼帐与林区居民的社会网络”，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2002。 
⑦ 林升栋：“礼物、关系和信任”。广西民族研究，2006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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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利益驱动为标准的新格局，人情和利益成为社会成员联系的纽带。
①
黄鹏进

通过对鄂东南农村一次婚礼礼金数额的分析，考察了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中

决定所送礼金数额的不同因素与原则，即亲缘关系中，所送礼金多寡依亲疏远近

而定；地缘关系中，以是否同属于一个村庄为标准；而在业缘关系中，遵循经济

理性法则。
②
刘靖、陈翠莲则将随礼看成人际关系远近的标志，认为无论关系远

近，相同类型的交往者都会表现出力求彼此之间的关系平衡稳定，而关系越近的

交往者表现的行为越复杂。
③
郝国强也认为乡村婚礼中的礼物流动（主要指彩礼、

礼金）并没有工具性目的，只是一种用于确立亲属关系、区分亲属距离的符号，

和社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
④
 

也有学者引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将“随礼”看作一种个体基于经

济理性考虑下的市场行为。陈云等用博弈论方法对农村随礼行为进行了经济学的

分析，认为农民随礼行为的核心——礼金数量的确定是随礼双方甚至多方博弈的

过程或结果，指出农村礼金往来已成农民负担，呼吁农村礼金往来回归常态。
⑤

孟涛关注农民随礼行为的经济层面后果，分析了礼金支出与礼金回流对农村家庭

可能造成的影响，透视礼金循环过程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理性在农民

随礼行为中的地位。
⑥
李倩描绘了山东临沂地区传统农村社会中的人情往来显著

的理性化趋势。
⑦
杨华区分了仪式性人情与日常性人情，提出当市场逻辑进入村

庄社会，农村人情连同村庄社会关联逐渐走向功利化和注重短期效应。
⑧
此外，

胡双喜、卿秋燕以严塘村为个案呈现农村人情往来的长期性、互惠性、不均衡性

等特点，提出农村人情的持续、终止更加趋于工具理性的观点。而李玉珍、李恩、

潘鸿则指出农村人情受理性和伦理的双重制约，呈现农村人情有限理性的特征。
⑨
 

 

四、当前关于“礼物”与“随礼”行为研究的不足与思考 

相对于实证研究来说，国内关于礼物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主要有荀丽丽

《“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读马塞尔·莫斯的〈礼物〉》（2005）、王

铭铭《物的社会生命？——莫斯〈论礼物〉的解释力与局限》（2006）、汲喆《礼
                                                        
① 和立勇：“丽江宝山石头城村的礼金‘三级交往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② 黄鹏进：“对鄂东南农村婚礼‘送礼’的人类学考察”。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 年第 4 期。 

③ 刘靖、陈翠莲：“随礼：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平衡性”。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④ 郝国强：“人情纽带：一个皖南乡村婚礼中礼物流动的人类学分析”。铜仁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⑤ 陈云、顾海英、史清华：“礼金成重负：农村人情礼往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消费经济，2005 年第 6 期。 

⑥ 孟涛：“礼金、理性与农民随礼行为——一项关于农村社区随礼现象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硕

士学位论文，2006。 

⑦ 李倩：“临沂地区农村家庭间人情往来的人类学研究”。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⑧ 杨华：“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 年第 1期。 
⑨ 李玉珍、李恩、潘鸿：“农村人情消费‘有限理性’分析——以吉林省长岭县永久镇东新村为例”。现代

经济，2008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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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2009）、刘拥华《礼物交换：“崇高主体”还

是“支配策略”？》（2010）等文章。荀丽丽从礼物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

的独特视角来解读莫斯的著作《礼物》。文章指出，莫斯在涂尔干的荫蔽下提出

总体性社会事实，却又超越了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理解。作者运用莫斯笔下“总

体性社会事实”的四个向度解读礼物，认为礼物无论是从形态学层面、统计学层

面、历史学层面还是从心理学层面来理解，都有相同的结论：“礼物既是社会实

在的秩序又是集体性或个人性的象征”。
①
王铭铭通过重溯莫斯作为一个人类学

家的学术史脉络，重点提出莫斯礼物理论中关于“物”的部分。从“物的流动”

到人与物的“混融”，从莫斯与涂尔干的隐含相承到超越，从莫斯钟爱于原初社

会的道德到他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道德提出谦虚的建议，从莫斯关于“礼物

之灵”的理解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无一不彰显作者对莫斯的偏爱与热情。

在作者看来，莫斯的《礼物》赋予了“物”生动的社会生命力。
②
汲喆从莫斯与

涂尔干的学术脉络出发，对《礼物》做了独特的解读，他认为，《礼物》和《宗

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间有某种回应或承接关系，进而得出“礼物交换是宗教生

活的一种基本形式”
③
的独到论断。刘拥华在《礼物交换：“崇高主体”还是“支

配策略”？》一文中就礼物交换分析了莫斯和布迪厄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的分

歧。作者认为，莫斯与布迪厄的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分歧：第一，符号经济（礼

物经济）是否牵扯到经济主义的利益原则。在莫斯学派看来，符号经济有其独立

的运作规则，是高于经济主义利益原则的“崇高的社会事实”；而布迪厄则恰恰

相反，认为符号经济是一种“支配策略”，是从属于社会客观存在的物质结构，

而非崇高的具有自主性原则的社会事实。第二，在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问题上产

生分歧。莫斯认为，现代社会是堕落的，需要回归礼物交换这一崇高的原始主题；

而布迪厄则认为他可以从符号经济中推演出现代社会“实践”的运作逻辑。第三，

关于现代道德建构问题。莫斯学派主张现代社会道德建构应该回复到符号经济的

原始主题之上；而在布迪厄那里，谈论道德变成了一种“奢侈”。
④
 

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关于“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理论研究，还停留在对

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阶段，未能对国外理论进行吸收并与之对话。这一方面与国

内学者在此方面研究起步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国内学者对于“礼物”与“随

礼”行为研究背后问题意识的匮乏有关。这使得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不少以个案为

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由于无法用具有穿透力的问题意识贯穿深化

而不免日益散碎。在这些实证研究中，以研究内地农村居多。可以说，继阎云翔

具有开创性的系统研究之后，国内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农村随礼行为的风尚。然

                                                        
① 荀丽丽：“‘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读马塞尔·莫斯的《礼物》”。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② 王铭铭：“物的社会生命——莫斯《论礼物》的解释力与局限性”。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③ 汲喆：“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④ 刘拥华：“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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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有实证研究中，无论是对前人观点的再解读，还是新观点的提出或新视角

的运用，都有意无意沿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书中的相关理论。这也导致许

多很扎实的田野调查研究由于理论的缺失而显得苍白无力。已有研究多集中于

“礼物”与“随礼”行为发生密集的农村，对城市的关注则稍显薄弱。的确，与

血缘与地缘纽带更为明显的农村“熟人社会”相比，主要以业缘为基础、以原子

化个人为主体构建的城市“生人社会”中似乎“礼物”与“随礼”行为的发生频

次要低很多。但需看到，城市具有另一种形态的“礼物”和“随礼”行为。如果

说农村的“随礼”更多是以维持“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为主，则城市中的“随

礼”行为更多缘于个体生活中的利益权衡。如果说农村中“随礼”行为的涉及对

象主要是亲戚朋友等熟人，则城市中“随礼”行为的涉及对象更广，不仅包括亲

戚朋友等熟人网络，也包括单位领导、政府官员等生人网络。因此，城市并非没

有“随礼”，而毋宁是另一种形态的“随礼”。因此，在个案选择上，应当对目前

研究过于侧重农村的现状加以纠偏，通过对城市“随礼”行为的研究，在更大范

围内展开城市与乡村的比较研究，并将其放入当代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一大

背景下，考察正在形成中的个体化个人在摆脱了乡土生活习性后，如何形成新的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如何调整个体、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之间

又是如何互动互渗，从而管窥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检讨这一进

程的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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